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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教師調、補、代課要點 
 

107年 1月 11日 10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1月 17日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 1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6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保障修課學生權益並兼顧教師請假之需要，特依據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

「教職員工請假、休假辦法」、「兼任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與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教師聘任辦法」訂定「輔英科技大學教師調、補、代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調課、補課與代課，其區別如下： 

(一)調課：專兼任教師因故無法依照既定課表時間上課，申請改變上課時間者稱之。 

(二)代課：專兼任教師因故無法依照既定課表時間上課，申請更換授課教師者稱之。 

(三)補課：專兼任教師因故無法依照既定課表時間上課，未以調課或代課申請者稱之。 

三、本校專兼任教師應親自依照既定課表時間上課，如因請假或其他原因(例如配合相關學校

活動等)，而導致未能親自依照既定課表時間上課時，應於上課 3日前完成調、補、代課

申請與核備，並依照核定內容執行調、補、代課，以維護修課學生權益；如遇特殊原因

(例如緊急公差假或病假等)無法於上課 3 日前完成申請者，應先知會學生、開課單位、

所屬學術單位及教務處，並於一週內完成調、補、代課申請。 

四、本校專兼任教師申請調、補、代課時，須填寫申請單並敍明理由，經開課與所屬單位主

管核准後，送教務處核備，必要時須檢附相關證明；調、補、代課申請應以調課為優先，

其次為補課，最後為代課。 

五、本校專兼任教師或相關單位，應依照下列原則辦理代課： 

(一)教師必須依照本要點第三、四點之規定，提出代課之申請。 

(二)代課教師以原授課老師自行推薦為原則，必要時得由開課單位協助安排之。 

(三)代課教師以本校專長相符之教師為優先，必要時得以專長相符之校外合格教師替代。 

(四)教師申請代課累計總節次達授課課程三分之一(含)以上者，須另案簽請校長核准，

始得為之，教師申請產假代課者，不受此限制。 

六、本校專任教師請假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第三十條之規定者，由學校

支付代課教師之鐘點費，惟期間不予核發原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 

七、本校兼任教師請假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第十六條與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七條之規定者，由學校支付其補課鐘點費或代課老師之

鐘點費。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